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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支撑体系，

指导和规范制革工业污染源源强核算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制革工业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强核算的基本原则、

内容、核算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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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制革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革工业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核算的基本原则、内容、核算

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中以牛皮、羊皮、猪皮为原料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新（改、扩）

建污染源和现有污染源的源强核算，其他原料类型制革建设项目参照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正常和非正常工况下污染源源强核算，不适用于突发泄漏、火灾、爆炸

等事故情况下源强核算。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生产过程和公辅工程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源强核算。执行

GB13223 的锅炉源强按照 HJ 888 核算；执行 GB 13271 的锅炉源强按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HJ □□□  201□）进行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0486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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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869.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制革工业 

HJ 884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 

HJ 888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火电 

HJ □□□  201□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皮  hide/skin  

制革的基本原料，取自各种动物（主要是猪、牛、羊）的皮，包括制革加工前未经或已经防腐

处理的皮。 

3.2 成品革  resultant leather 

已经加工完成的皮革，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3.3 蓝湿革  wet blue leather 

铬鞣后呈蓝绿色的湿革。 

4  源强核算程序 

4.1  一般原则 

污染源源强核算程序包括污染源识别与污染物确定、核算方法及参数选定、源强核算、核算结

果汇总等，具体内容见 HJ 884。 

4.2  污染源识别与污染物确定 

制革工业建设项目污染源识别应涵盖所有可能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物的场所、

设备、装置，源强核算应涵盖各污染源排放的所有污染物，见表 1。污染源的识别应符合 HJ 2.1、

HJ 2.2、HJ/T 2.3、HJ 2.4 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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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工业建设项目各污染源污染物应根据 GB 30486、GB 16297、GB 14554、GB 12348 等国家

排放标准及地方排放标准确定。若排放标准中没有包括污染源产生或排放的污染物，应根据建设项

目原料、辅料及燃料，使用和生产的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分析确定。 

4.3  核算方法选取 

污染物源强核算方法包括物料衡算法、类比法、实测法和产污系数法等，核算方法及选取次序

见表 1。各核算方法具体见第 5、6、7、8 章。 

表 1 源强核算方法选取次序表 

环境要素 污染源 污染物 

核算方法选取的优先次序 

新（改、扩）建工程 

污染源 
现有工程污染源 

废水 

含铬废水 总铬、六价铬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a
 

综合废水 

废水量、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

（CODCr）、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动植物油、硫化物、氨

氮、总氮、总磷、氯离子 

有组织废气 整饰工段 

挥发性有机物 物料衡算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a
 

颗粒物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a
 

无组织废气 

整饰工段 

挥发性有机物 物料衡算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a
 

颗粒物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a
 

废水处理站 氨、硫化氢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a
 

噪声 
生产车间、废水处

理场等 
主要噪声源的噪声级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a
 

固体废物 

生产车间 皮革废碎料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物料衡算法 

2.实测法 
含铬废水处理工段 含铬污泥 

综合废水处理工段 综合污泥 

a
 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时，对于同一企业有多个同类型污染源时，其他污染源可类比本企业同类型污染源实测数

据核算源强。 

 

4.3.1  废水 

4.3.1.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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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扩）建工程综合废水量及含铬废水中总铬源强核算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类

比法、产污系数法。其他废水污染物源强优先采用类比法，其次采用产污系数法。 

4.3.1.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废水中总铬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其他污染物源

强核算采用实测法。采用实测法核算时，对 HJ 869.1 及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等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

污染物，仅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对 HJ 869.1 及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等未要求采用

自动监测的污染物，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其次采用手工监测数据。 

4.3.2  废气  

4.3.2.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新（改、扩）建工程有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源强核算采用物料衡算法，颗粒物源强核算采

用类比法。 

新（改、扩）建工程无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源强核算采用物料衡算法，颗粒物、氨、硫化

氢源强核算采用类比法。 

4.3.2.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有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

颗粒物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类比法。采用实测法核算实际排放量时，对 HJ 869.1 及

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等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仅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对 HJ 

869.1 及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等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其次采用

手工监测数据。 

现有工程无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

颗粒物、氨、硫化氢源强核算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类比法。 

4.3.3 噪声 

4.3.3.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新（改、扩）建工程噪声源强核算采用类比法。 

4.3.3.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噪声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类比法。 

4.3.4  工业固体废物 

4.3.4.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新（改、扩）建工程固体废物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类比法、产污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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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固体废物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实测法。 

4.4  源强核算 

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应包括正常和非正常两种工况的排放量，且为所有排放口排放量之和，采

用式（1）计算。 

 '
1

n

i i

i

D D D


                               （1）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Di—核算时段内某排放口正常排放下某污染物排放量，t； 

Di
’
—核算时段内某排放口非正常排放下某污染物排放量，t；制革工业中锅炉的非正常工况下，

排放相关污染物源强按照 HJ 888 或《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锅炉》（HJ □□□  201□）

进行核算； 

n—排放口个数，量纲一。 

4.5  核算结果汇总 

污染物源强核算结果格式参见附录 A。 

5  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 

5.1  物料衡算法 

5.1.1 一般原则 

物料衡算法适用于综合废水产生量和总铬源强核算。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参数可采用工程设计数据。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选取

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 

5.1.2 废水产生量 

制革企业废水产生量采用式（2）计算。 

y x c z gd = d +d d d d                              （2）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产生量，m
3； 

dy—核算时段内原辅材料带入的水量，m
3； 

dx—核算时段内补充的新鲜水量，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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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核算时段内产品带出的水量，m
3； 

dz—核算时段内蒸发损失的水量，m
3； 

dg—核算时段内固体废物带出的水量，m
3。 

5.1.3 总铬产生量 

制革过程中含铬废水中总铬产生量采用式（3）计算。 

3

r r f f

10
×y y F Td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式中：d—核算时段内制革过程中总铬产生量（包括进入废水和含铬污泥的量），t； 

Sy—核算时段内原料皮消耗量，t； 

δr—核算时段内单位重量原料皮需要鞣制剂消耗量（根据设计值确定），t/t； 

εr—核算时段内鞣制剂中总铬所占比重（根据铬鞣剂成分确定），%； 

δf—核算时段内单位重量原料皮需要复鞣剂消耗量（根据设计值确定），t/t； 

εf—核算时段内复鞣剂中总铬所占比重（根据复鞣剂成分确定），%； 

ρy—核算时段内单位重量原料皮中铬鞣前总铬含量（根据设计值确定），t/t； 

η—单位面积成品革或蓝湿革与原料皮的折算系数（根据附录 D 确认），kg/m
2； 

ρF—核算时段内单位成品革或蓝湿革中总铬含量（根据设计值确定），t/m
2； 

T—核算时段内产生的含铬切削边角料（根据设计值确定），t； 

ρT—核算时段内单位质量含铬切削边角料中总铬含量（根据设计值确定），t/t。 

5.1.4  总铬排放量 

含铬废水中总铬排放量采用式（4）计算。 

(1 )D d                                  （4）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总铬排放量，t； 

d—核算时段内制革过程中总铬产生量，t； 

η—核算时段内含铬废水处理设施对总铬的去除效率（根据设计值确定），%； 

ω—核算时段内含铬废水进入含铬废水处理设施的比例（根据设计值确定），%。 

5.2  类比法 

5.2.1  一般原则 

类比法适用于新（改、扩）建工程的废水污染物源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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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污染物产生量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污染物产生情况，可类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现有装置废水污染物

浓度、废水量等相关参数的有效实测数据进行核算或直接确定。类比条件包括： 

（1）原料类别相同； 

（2）辅料类型相同且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成分相似（差异不超过10%）； 

（3）主要生产工序相同，其中鞣制、复鞣工艺相同； 

（4）产品类型相同。 

5.2.3  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污染物产生量和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核算排放量，核算时段废水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

（5）计算。 

  1D d    去除
 （5）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d—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t； 

η 去除—废水处理设施对某种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5.3  实测法 

5.3.1  一般原则 

实测法适用于具有有效连续自动监测数据或有效手工监测数据的现有污染源。 

5.3.2  采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数据核算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时，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及数据需符合 HJ/T353、

HJ/T354、HJ/T355、HJ/T356、HJ/T 373、HJ 630、HJ 869.1 等要求。 

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6）计算。 

                               6

1

10
n

i i

i

D q 



                              （6）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n—核算时段内废水污染物排放时间，d； 

ρi—核算时段内第i日监测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日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核算时段内第i日废水排放量，m
3
/d。 

当自动监测数据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中断或其他情况时，根据 HJ/T 356 等予以补遗。 

5.3.3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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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执法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等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时，监测频次、监测

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需符合 HJ/T 91、HJ/T 92、HJ/T 373、HJ 630、HJ 869.1 等要求。除执

法监测外，其他所有手工监测时段的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

荷（平均生产负荷即企业该时段内实际生产量/该时段内设计生产量），并给出生产负荷对比结果。 

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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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n

i i

i

q

D
n

d






  


                          （7）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n—核算时段内有效日监测数据数量，量纲一； 

i —第i次监测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日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第i次监测日废水量，m
3
/d； 

d—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时间，d。 

注：根据 GB 30486，总铬、六价铬监控位置位于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考虑后续废水处

理对总铬、六价铬影响可忽略不计，总铬、六价铬监测浓度可采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监

测数据，废水排放量监控位置需与浓度监测位置一致。 

5.4  产污系数法 

5.4.1  一般原则 

制革工业生产废水产污系数参见《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以最新版本

为准）和附录 B 取值，生活废水排放系数可参考 GB 50015。采用罕见、特殊原料或工艺的生产线，

或产排污系数手册未涉及的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专家、其他制革企业技术人员，选取

近似的按产品、原料、工艺的产污系数代替。 

5.4.2  废水产生量 

核算时段废水产生量采用式（8）计算。 

d = c S
废水量 废水量                                （8） 

式中：d 废水量—核算时段内废水产生量，m
3； 

c 废水量—单位原料工业废水量产生系数，m
3
/t； 

S—核算时段内原料皮消耗量，t。 

5.4.3  污染物产生量 

核算时段污染物产生量采用式（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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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d = c S 水污染物 水污染物
                        （9） 

式中：d 水污染物—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t； 

c 水污染物—单位原料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污系数，kg/t； 

S —核算时段内原料皮消耗量，t。 

5.4.4  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时段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10）计算。 

 1D d   水污染物 水污染物 去除                         （10） 

式中：D 水污染物—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d 水污染物—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t； 

η 去除—核算时段内废水处理设施对某种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6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 

6.1  物料衡算法 

6.1.1  一般原则 

物料衡算法适用于整饰工段中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的核算。 

6.1.2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产生量 

核算时段整饰工段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采用式（11）计算。 

 =
n

i i

i=1

d W WF                              (11) 

式中：d—核算时段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kg；  

n—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物料种类，量纲一； 

Wi—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物料使用量，kg； 

WFi—核算时段内第 i 种物料中挥发性有机物质量百分含量，%。 

6.1.3  有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时段整饰工段有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采用式（12）计算。 

 × ×1D d   有组织 去除收集                       (12) 

式中：D 有组织—核算时段内有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kg；  

d—核算时段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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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收集—废气处理设施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收集效率，%； 

η 去除—废气处理设施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去除效率，%。 

6.1.4  无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时段整饰工段无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采用式（13）计算。 

 ×1D d  无组织 收集
                             (13) 

式中：D 无组织—核算时段内无组织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kg；  

d—核算时段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kg；  

η 收集—废气处理设施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收集效率，%。 

6.2  类比法 

6.2.1  一般原则 

类比法适用于新（改、扩）建工程整饰工段及废水处理场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 

6.2.2  污染物产生量 

新（改、扩）建污染源污染物产生情况，可类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现有装置污染物浓度、废

气量等相关参数的有效实测数据进行核算或直接确定。 

a）整饰工段废气源强类比条件包括： 

（1）原料、产品类别相同； 

（2）整饰工段的磨革等产生颗粒物的工艺相同。 

b）废水处理场废气源强类比条件包括： 

（1）原料类型相同； 

（2）生皮到蓝湿皮、成品革的主要生产工艺相同； 

（3）废水预处理和生化处理工艺相同。 

6.2.3  有组织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时段有组织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14）计算。 

  1D d     有组织 去除收集
 （14） 

式中：D 有组织—核算时段内有组织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d—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t； 

η 收集—废气处理设施收集效率，%； 

η 去除—废气处理设施对某种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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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无组织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时段无组织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15）计算。 

  ×1D d  无组织 收集
 （15） 

式中：D 无组织—核算时段内无组织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d—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t； 

η 收集—废气处理设施收集效率，%。 

6.3  实测法 

6.3.1  一般原则 

实测法适用于有有效连续自动监测数据或手工采样监测数据的现有污染源。 

6.3.2  采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数据核算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时，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及数据需符合 HJ 75、HJ 76、

HJ/T 373、HJ 630、HJ 869.1 等要求。 

核算时段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16）计算。 

 9

1

10
n

i i

i

D q 



                               （16）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i —标准状态下某种污染物第i小时排放质量浓度，mg/Nm
3； 

qi—标准状态下第i小时废气排放量，Nm
3
/h； 

n—核算时段内小时数，量纲一。 

6.3.3  采用手工采样监测数据核算 

采用执法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等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时，监测频次、监测

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需符合GB/T 16157、HJ/T 397、HJ/T 373、HJ 630、HJ 869.1等要求。

除执法监测外，其他所有手工监测时段的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

产负荷，并给出生产负荷对比结果。 

某排放口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17）计算。 

 
91

( q )

×10

n

i i

iD h
n






 


                        （17）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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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量纲一； 

i —标准状态下第i次监测废气中某种污染物小时排放质量浓度，mg/Nm
3； 

iq —标准状态下第i次监测小时废气量，Nm
3
/h； 

h—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时间，h。 

7  噪声源强核算 

7.1  类比法 

噪声源采用设备商提供的源强数据。类比法采用的类比对象优先顺序为噪声源设备技术协议

中确定的源强参数、同型号设备、同类设备。 

设备型号未定时，应根据同类设备噪声水平按保守原则确定噪声源强。 

7.2  实测法 

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对正常工况下各产噪声设备的噪声源强进行实测。 

8  固体废物源强核算 

8.1  物料衡算法 

按照质量守恒定律，参照企业工艺物料平衡计算固体废物产生量。 

8.2  类比法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固体废物产生量，可类比符合类比条件的现有污染源固体废物的产

生量进行核算。类比条件见 5.2.2。 

8.3  实测法 

通过现有污染源固体废物的类别、产生量、处置、流向等台账记录核算固体废物产生量。 

8.4  产污系数法 

核算时段内固体废物产生量采用式（18）计算。 

-310 Scd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                        （18） 

式中：d固体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绝干），t， 

c固体废物—产污系数，kg/t原料皮，综合污泥、含铬污泥产污系数参见附录C，其他固体废物产 

污系数可依据设计文件、技术规范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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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核算时段内原料皮消耗量，t。 

9  其他 

9.1 源强核算过程中，工作程序、源强识别、核算方法及参数选取应符合要求。 

9.2 如存在其他有效的源强核算方法，也可以用于核算污染物源强。 

9.3 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技术等，可参考中试数据确定污染物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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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制革工业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列表形式 

表 A.1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生

产线 
装置 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产生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时

间 

(h) 

核算 

方法 

产生 

废气量 

（m3/h） 

产生浓度 

（mg/m3） 

产生量 

（kg/h） 

工

艺 

效率 

（%） 

核算

方法 

排放废气

量（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量 

（kg/h） 

整饰 

涂饰机/

磨革、

摔软 

有组织排

放 

挥发性有

机物 
           

颗粒物            

公用 

工程 
锅炉 

排气筒（正

常排放） 

烟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排气筒（非

正常排放） 

烟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废水处

理站 

调节池/

污泥脱

水间等 

无组织排

放 

氨            

硫化氢            

原料 原料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燃煤贮

运系统 

燃煤贮

运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               

注 1：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为最大值，现有工程污染源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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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含铬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 污染物 

进入厂区含铬废水处理场污染物情况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时

间 

（h） 
核算 

方法 

产生 

废水量 

（m3/h）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kg/h） 
工艺 

综合处理

效率 

（%） 

核算 

方法 

排放 

废水量

（m3/h）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kg/h） 

含铬废水处

理设施 
总铬            

 

表 A.3  厂区综合废水处理场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 污染物 

进入厂区综合废水处理场污染物情况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时

间（h） 核算 

方法 

产生 

废水量 

（m3/h）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kg/h） 
工艺 

综合处理

效率 

（%） 

核算 

方法 

排放 

废水量

（m3/h）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kg/h） 

综合废

水处理

场 

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氮           

总磷           

氯离子           

注 1：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为最大值，现有工程污染源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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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噪声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生产线 噪声源 
声源类型 

（偶发、频发等） 

噪声产生量 降噪措施 噪声排放量 

持续 

时间 

（h） 核算方法 
声源表达量 

dB(A) 
工艺 

降噪效果 

dB(A) 
核算方法 

声源表达量 

dB(A) 

制革生产线 

转鼓         

去肉机         

磨革机         

抛光机         

废水系统中鼓风机         

喷浆机         

挤水机         

剖层机         

削均机         

真空干燥机         

挂晾干燥机         

滚涂机         

压花机         

循环过滤器等         

冷却水系统 循环冷却水塔  `       

……          

注 1：声源表达量为 A 声功率级（LAw），或中心频率为 63～8000Hz 8 个倍频带的声功率级（Lw）；距离声源 r 处的 A 声级[LA(r)]或中心频率为 63～8000Hz 8 个倍频带的声压级[L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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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生产线 装置 固体废物名称 固废属性 

产生量 处置措施 

最终去向 
核算方法 

产生量 

（t/a） 
工艺 

处置量 

（t/a） 

脱毛 准备工段 无铬皮革废碎料       

去肉、剖层 去肉机 无铬皮革废碎料       

鞣后剖层、削匀 剖层机 含铬皮革废碎料       

含铬废水预处理 斜板沉淀池 含铬污泥       

综合废水处理 
综合废水处理

设施 
综合污泥       

注：固体废物属性指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划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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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废水污染物参考产污系数 

表 B.1  牛革废水污染物产污系数表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废水类型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生皮—成品革 

所有规模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62~16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47~11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30~130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5~3.8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15 

生皮—蓝湿皮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50~13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40~9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25~100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3~3.2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4 

蓝湿皮-成品革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18~48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14~32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10~40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15 

 

表 B.2  羊革废水污染物产污系数表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废水类型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生皮—成品革 

所有规模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55~145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40~10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27~117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5~3.5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28 

生皮—蓝湿皮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45~12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33~8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22~95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5~3.5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4 

蓝湿皮-成品革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16~45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12~3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8~35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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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猪革废水污染物产污系数表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废水类型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生皮—成品革 

所有规模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70~17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50~120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35~140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7~4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15 

生皮—蓝湿皮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57~14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43~95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30~110 

硫化物 kg/t 原料皮 1.7~4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4 

蓝湿皮-成品革 
综合废水 

悬浮物 kg/t 原料皮 20~50 

五日生化需氧量 kg/t 原料皮 16~35 

动植物油 kg/t 原料皮 10~40 

含铬废水 含铬废水量 m3/t 原料皮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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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固体废物参考产污系数 

表 C.1  制革企业含铬污泥产污系数表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生皮 生皮-成品革 所有规模 含铬污泥 kg/t 原料皮 6.5~25 

生皮 生皮-蓝湿皮 所有规模 含铬污泥 kg/t 原料皮 6~20 

蓝湿皮 蓝湿皮-成品革 所有规模 含铬污泥 kg/t 原料皮 0~6 

注：产生量均为绝干量。 

 

表 C.2  制革企业综合废水处理场综合污泥产污系数表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

级 

污染物指

标 
处理工艺 单位 产污系数 

生皮 
生皮-成品

革 

所有规

模 
综合污泥 

物化法（一级处理） 

kg/t 原料皮 

100~220 

物化法+生化法（二级处理） 120~260 

物化法+生化法+深度处理

（三级处理） 
135~285 

生皮 
生皮-蓝湿

皮 

物化法（一级处理） 

kg/t 原料皮 

90~200 

物化法+生化法（二级处理） 100~240 

物化法+生化法+深度处理

（三级处理） 
115~265 

蓝湿皮 
蓝湿皮-成

品革 

物化法（一级处理） 

kg/t 原料皮 

30~50 

物化法+生化法（二级处理） 40~75 

物化法+生化法+深度处理

（三级处理） 
45~85 

注 1：产生量均为绝干量。 



 

21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制革主要产品产能产量单位换算 

表 D.1  制革主要产品产能产量单位换算表 

原料 
1 标准张 1m2 成品革 

生皮 蓝湿皮 生皮 蓝湿革 

牛皮基准重量（kg） 25 12.5 5.5 2.8 

猪皮基准重量（kg） 5 2.5 4.2 2.1 

绵羊皮基准重量（kg） 4.5 1.2 5.6 1.4 

山羊皮基准重量（kg） 2.2 0.6 4.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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